浙江大学试读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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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承诺
获得学分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	学院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	学务处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	备注
	1、本表一式三份（学院、学务处、学生本人各一份）。
2、试读学期的下个长学期初两周内，学生须到学院和学籍管理中心审核承诺书兑现情况。

3、兑现本人承诺者须再次提交本学期承诺书，经审核通过后方可继续试读；不能兑现承诺者立即中止试读，按规定办理离校手续。


